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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zhou Daily

为全面实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切实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空气质量，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强化督查。4月7日起，环保部强化督查第二十督查组正式进
驻我市开展驻点督查。截至9月15日，督查组共检查污染源2293个，发现问题1107个，整改完成1037个，正在整改70个。期间共向我市转办了7批362件重点督办环境问题。目前，362件督办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强化督查

（未完待续）处罚类型包括：行政处罚、按日计罚、停产限产、行政拘留、查封扣押、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司法，处罚类型可多选。

环保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交办问题（滨州）（1-7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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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004-SD

1-T005-SD

1-T007-SD

2-T016-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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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005-SD

5-T006-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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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

5月28日

5月28日

5月28日

5月28日

5月31日

城市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滨州

县（区）

阳信县

阳信县

惠民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阳信县

惠民县

惠民县

惠民县

惠民县

惠民县

惠民县

惠民县

惠民县

惠民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惠民县

阳信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邹平县

阳信县

污染源地址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

县G 205（山深线）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

县G205（山深线）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顺和路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腾达一路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腾达一路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

县水落坡镇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S246(庆淄路)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滨河东路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G220(北郑线)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经济开发区新永莘

路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经济开发区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S316(武定府路)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育才街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鼓楼街75号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

县S246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黛溪三路69号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城北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南外环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渤海十八路（邹平

县）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黄河十二路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

县S239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长星路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渤海十八路（邹平

县）

滨州市邹平县

滨州市邹平县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邹魏路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集茂路

邹平县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邹魏路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

县北外环

山东省滨州市信阳

县翟王镇经济开发

区

污染源名称

阳信温富制革有

限公司

阳信中兴实业有

限公司

山东惠民兴博木

业有限公司

山东腾亚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金天成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秦汉古典家具有

限公司

山东方晟钙业有

限公司

滨州市永杰钙业

有限公司

惠民县汇宏新材

料有限公司

山东龙马重科有

限公司

山东希斯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惠民禽乐畜

牧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惠民康联工

贸有限公司

三丽商务宾馆

山东惠民春晖福

利工贸有限公司

邹平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

铁雄冶金科技有

限公司

邹平齐星开发区

热电有限公司

山东索立得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

惠民县汇宏新材

料有限公司发电

厂

阳信鲁木匠古典

家居有限公司

邹平鲁岳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齐星长山热

电有限公司

山东广富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魏桥铝电有

限公司

邹平福明焦化有

限公司

邹平金光焦化有

限公司

山东天地缘实业

有限公司

邹平齐星开发区

热电有限公司

山东魏桥铝电有

限公司（发电厂）

山东鲁珠集团有

限公司阳信分公

司

主要问题

阳信县环保局于2017.3.17日查封,该厂非法生产；燃煤

锅炉配套污染物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

阳信县环保局于2017.3.17日查封，该厂非法开工生产；

煤厂、渣厂未采取三防措施；厂区北侧疑似碱性废水渗

坑排放;危废（废液压油）疑似非法处置。

10吨燃煤蒸气锅炉燃煤烟气未经治理设施直接进入烘

干工艺，导热油炉擅自改为生物质锅炉(自制锅炉吨位

不详)烟气未经治理设施直接进入烘干工艺。锅炉排气

筒设施短路。车间粉尘和工艺废气未有效收集、处理。

危险废物未按环保要求进行处置。厂区料场、煤场、渣

场没落实三防措施。制胶工序废气未按环评要求落实

治理措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可操作性不强。

1.石料粉碎工艺无任何除尘设施，敞开式操作；2.料场

无污染防治措施，厂区主要道路未硬化。

废料粉碎筛分工序、原料混料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无污染

防治设施。

生产车间、喷漆车间无治理设施，VOCs直排。

1.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料仓顶部投料口

污染防治设施不到位，生产工艺粉尘污染防治设施不到

位；2.院内新上再生胶生产车间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

料场渣场无苫盖措施，现场未能出示相关环保行政许可

资料。

1.电解铝生产车间底部门窗敞开，造成电解槽覆盖料下

落后散逸排放；2.天窗废气收集装置未安装。

1.喷漆工序、熔炼工序污染物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2.

打磨、清砂车间未配备有效污染防治设施；3.未设危废

暂存间，危险废物随意堆放，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废过

滤棉、废切削液、废漆渣）去向不明，清洗室碱性废水不

能有效收集，部分废水直接排入雨水管网；3.生产设备

数量与环评不一致。

1.打磨、切割、焊接车间均未完善污染物治理设施；2.7

套喷漆房污染物治理设施均不正常运行；3.喷锌房污染

物未经处理，直接外排；4.未设危废暂存间，危险废物与

普通废物混合露天堆放；5.部分油性废水直接外排。

1.电镀和热镀车间未办理环评手续；2.未执行环保部门

停产决定，热镀车间仍在生产。

1.2015年5月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无环保部门审批

意见；2.存在露天喷漆嫌疑。

1.1吨燃煤锅炉无污染防治设施，烟气直排，烟囱高度不

符合环保要求；2.院内原煤裸堆，无抑尘设施。

1.治理设施维修时排放恶臭气体，未采取应急措施；2.

建设项目扩建未按规定办理相关环保手续；3.脱硫循环

水池产生的污泥，无“三防”措施；4.环评批复无废水外

排，现场发现有废水排入沟盘河；5.废酸存储间内地面

腐蚀严重，车间外无围堰和收集系统，存在环境风险；6.

氢氧化钠包装袋随意堆放，无危废暂存间；7.贮存煤场

地面未按环评要求采取防渗、硬化措施，部分煤堆未苫

盖；8.无危废经营许可证，废水深度处理环节利用镀锌

废盐酸（危险废物）作原料进行酸碱中和。

1.4月27日在线监测数据显示14时、15时氮氧化物排放

浓度分别为110mg/m³、357mg/m³；4月28日在线监测数

据显示11时、15时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为114mg/m³、

105mg/m³；2.原煤堆场未全封闭，防风抑尘网未修补；3.

脱硫净烟器冷凝水跑冒滴漏现象严重，现场用试纸测试

pH值为2，并流入厂区雨水道。

1.未经环评审批建有微晶石生产设备；2.高炉水渣及赤

泥露天堆放，无防尘措施；3.煤堆未苫盖，无防尘措施；

4.使用人工制备的尿素溶液脱硝，14时40分氮氧化物在

线监测显示浓度为214.4mg/m³，排放烟气呈灰色。

1.抽查4月13日、17日、19日在线监测数据显示氮氧化

物排放浓度多次超标排放；2.锅炉烟道腐蚀破损严重，

存在严重跑冒滴漏现象；3.冲洗锅炉未报告，冲洗废水

从烟道破损处外漏，流入厂区雨水道，现场用pH试纸测

试pH值为3；4.炉渣渣水分离设备长期故障，未及时修

复，渣水从出渣口外流；5.脱硫石膏仓库破损，脱硫石膏

堆库外堆放，露天堆放，无防尘、防流失措施；6.原煤堆

场未全封闭，无洒水、喷淋设施，有扬尘现象；7.污水处

理设施正在建设，道路冲洗水无收集措施，进入厂区雨

水道。

1.石料粉碎车间破碎、筛选工段无粉尘收集设施，无除

尘设施；2.公司院内原料、产品露天堆放，无密封料仓，

未覆盖；3.公司原料、产品堆放场未硬化，车间地面未硬

化。

14时27分1#机组进行脱硝退运测试，入口NOX两侧分别

为327.7mg/m3，315.8mg/m3，停止喷氨后，截止14时 59

分NOX出口为224.5mg/m3；2#机组于15时26分进行脱硝

退运测试，NOX入口两侧分别为430.1mg/m3，416.1mg/

m3，截止16时23分，在线监测显示NOX为212.78mg/m3。

中控数据失真。

现场检查，该公司古典家具加工项目环评报告表2012完

成编制，未提供环评批复，项目未进行环保三同时验收；

公司喷漆房未按环评要求安装含漆废气处理设施，喷漆

废气直排；木器加工冲沙工段除尘设施简陋，公司木材

开料工段无组织粉尘排放点位问题突出，车间地面浮尘

较多；喷漆房油漆桶未按照危险废物处理要求安全处

置，公司未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现油漆桶交油漆厂

家收购。

该单位为年产1000吨硝基漆稀释剂项目，现建设内容与

环评批复内容不符，环评20立方米储罐6个，实际建设

14个。化工产品空桶露天堆放混乱，分装过程存在无组

织排放废气。

2号机组脱硝系统于15时43分进行退运测试，15时58

分恢复运行；中控故障，无氮氧化物出入口浓度值，氨逃

逸、脱硝效率数据异常；在线设施分析仪与数采仪时间

不一致；厂区扬尘较大，无有效降尘措施。

1.现场检查时，3号烧结自动监测烟尘浓度监测仪故障

停运，数采仪上传数据保持到11mg/m3左右；2.焦化烟气

排放口数采仪量程设置过大，烟尘浓度监测仪未及时维

护，数据采集镜头粉尘覆盖，自动监测数据失真。

1.年产60万吨原铝生产线自动检测设施未验收，数据上

传；2.标定标气过期。

1.该企业正在生产，无排污许可证；2.经双碱法脱硫后，

烟气汇入焦炉烟囱，在线监测采样口下方，有碱水喷淋

设施，稀释烟气。

1.该企业正在生产，无排污许可证；2.经双碱法脱硫后，

烟气汇入焦炉烟囱，在线监测采样口下方，有碱水喷淋

设施，稀释烟气；3.出焦炉口，出焦时无组织排放严重；

4.料场内有破碎、筛分设备，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露天

作业，无组织排放严重，料堆苫盖不完全，无喷淋设施。

1.该企业正在生产，无排污许可证；2.经双碱法脱硫后，

烟气汇入焦炉烟囱，在线监测采样口下方，有碱水喷淋

设施，稀释烟气；3.正常运行下在线监测数据平台显示

二氧化硫0mg/m³，拔掉采样管后在线监测数据平台显示

二氧化硫113mg/m³；4.在线监测数据平台烟温、含氧量

无数据显示。

1.5月26日#4锅炉因燃烧不稳停炉，锅炉起机过程中造

成氮氧化物浓度超标，企业于当天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

书面报告；2.4.5号机组排放口手工监测数据和在线监

测数据差距较大，在线监测数据失真；3.中控系统不完

善，未接入在线监测数据；4.4.5号机组排放口在线监测

设备日常维护、校准不及时。

1.5月27日6#机组启动造成在线监测数据氮氧化物浓

度超标，企业已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书面报告；2.5-6号

机组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日常维护、校准不及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中该企业申报年产水泥

30万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登记卡》中验

收为年产80万吨水泥，且不能提供补充环评，批验不符；

2.水泥磨上料皮带未封闭，原料露天堆存，地面积尘较

厚；3.正在建设年产20万吨水泥砂浆项目，无环评审批

手续。

经度

E117.37

117.787615

117.787615

117.968399

117.602422

117.611691

117.796272

117.968785

117.968936

117.504384

117.504396

117.515626

117.495209

117.739166

117.616944

117.753026

117.7682

117.968804

117.558266

117.872383

117.8918

117°37′15″

117°45′50″

117°37′47″

117°37′47″

117°29′24″

117°44′36″

117°46′21″

117°32′53″

维度

N37.25

36.851555

36.851555

37.412093

37.305906

37.343822

37.350209

37.410497

37.410898

37.473536

37.471808

37.497965

37.539338

36.864444

36.899722

36.817307

36.8073616

37.412162

37.59405

36.876887

36.8908

36°51′39″

36°51′31″

36°56′32″

37°56′32″

37°0′38″

36°51′46″

36°54′24″

37°34′27″

整改情况

整改措施

企业已经停产，燃煤锅炉已经拆除。

企业已经停产，煤、煤渣已经清除，厂区北侧管网渗漏的污水已经抽至污水处理厂，废液压油已经规范管理，

已经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燃煤锅炉已经拆除。

1、整改方案已制定并已报环保局；2、热风炉及多管系统已拆；3、制胶车间废水、废气设备已安装；4、室外木屑

传送带已拆除；5、煤场、木屑、灰渣已全场覆盖；6、设置了危废储存间，签订了合同；7、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方

案已重新制定。

黄山办事处对其进行了清理取缔。

下达行政处罚，责令停产治理。已治理完毕，并通过专家组验收。

已停产，喷漆设施已拆除。

再生胶项目已拆除完毕。污染治理设施已改进。正在申请验收。

土窑辅助设施已除，主体部分已拆除，料场堆场已进行密闭遮盖。

1、已安排人员对车间底部门窗全部关闭，并加强管理禁止开启，防止电解槽物料下落后无组织排放；

2、已联系设计院出具天窗废气收集方案，待方案出具后开始组织施工改造。

1、已定期更换过滤棉及活性炭，污染物处理设备改造完成；2、采购合同已签订，目前停产中等待厂家安装设

备；3、危废仓库正在建设中，目前已建立临时危废储存间，危废五联单正在办理之中；4、下水道改造完成杂

物已清理，污水已连接市政污水管网；5、改造完成，符合标准的清洗室；6、已与环评公司对接，正在办理增量

手续；7、已对厂内建筑施工场地、建筑材料采取有限措施覆盖遮挡。

1、公司自4月20日生产系统全工序停产，对不合格工序、工位制订全面整改措施和方案；2、向环保公司采购

相应环保设备并制定方案，在6月底完成方案项目工程投入生产；3、对喷漆车间安排停产整改，并与环保公

司制定“喷漆车间有机废气处理工程（VOC）”技术方案，6月底完成工程项目并投产；4、现已设立危废暂存区，

对危废品进行隔离存放及制度化规范管理，并与具备危废品处理资质的回收公司签订年回收协议实施，本项

工作在5月20日前全面完全成；5、已接入惠民县污水处理管网，5月底前在公司合适区域建一“油水分离污水

池”，对车间清洁地面产生的含油废水实行油水分离后，污水排放惠民县污水处理管网。

1、电镀污水处理设备安装完毕，正在调试设备；

2、围堰建设完成；

3、热镀车间已停产并查封。

1、现已停电、停产；2、废气治理设施已预定，到货后立即安装。

1、锅炉已拆除；2、煤堆已转存入仓库进行密闭。

1、环评手续正在积极办理中；2、存储间围堰已完成，地面防腐5月30日前完成；3、脱硫污泥已运走，三防设

施6月30日前完成；4、围堰已设置完成；

防风抑尘网已修补，冷凝水管路已切割封堵。

高炉水渣造石项目停产，水渣物料采取了覆盖措施；料场内物料清运完毕，场地空置不再进行物料存放；联系

专家对烟气进行深度治理优化。

一、根据《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应用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查处企业超标排污违法行为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

“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超标，是指自动监测数据日均值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该企业未

出现日均值超标情况。

二、企业煤场未全封闭及部分脱硫石膏露天堆放问题。针对该公司煤场未封闭及部分脱硫石膏露天堆放的

违法行为，邹平县环保局依法对其下达行政处罚，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万元。煤场喷淋

设施正在修复中。

三、锅炉烟道腐蚀严重存在跑冒滴漏现象。针对该公司锅炉烟道腐蚀严重存在跑冒滴漏现象的问题，邹平县

环保局要求该公司立即进行整改，目前整改完成。

四、锅炉冲洗水跑冒滴漏问题。经查，由于锅炉烟道腐蚀严重导致锅炉冲洗水跑冒滴漏，该部分排放量较

小。目前企业已停止锅炉冲洗并对烟道进行修复。

五、冲渣水冲出渣口外流问题。经查，该企业炉渣渣水分离设备故障导致少量冲渣水分离不彻底，从出渣口

外流。邹平县环保局要求该公司立即进行整改，目前已停止外流，闸门正在修复中，计划6月30日完成。

六、污水处理设施正在建设，道路冲洗水无收集措施，进入雨水管道。针对该问题，邹平县环保局要求企业加

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及时建成投运，目前该企业已开始施工，计划6月30日完成整改。

目前企业已停产，已建设喷淋设施，对原材料实施覆盖措施；地面已硬化中。

加强对设备的维护、标定、管理，确保数据准确。

针对阳信鲁木匠古典家居有限公司存在的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和油漆桶存贮不规范的环境违法行

为，我局已向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阳环责改字[2017]61号），责令其停止生产、规范油漆桶场

所并已立案处罚。目前木器冲沙工段的生产设备已拆除，已建立独立的油漆桶存贮场所，正积极完善治理设

施，尽快申请验收。

目前多余的储罐已拆除，化工产品空桶已集中至库房内收集，该公司已增设尾气处理装置。

1、中控故障计划一月内完成整改。2、CEMS分析仪由于长期运行时间出现偏差，现已校准。3、邹平县环保局

对扬尘问题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改正。

1、在线监测烟尘浓度监测仪已联系设备厂家及时进行维修。

2、TR-III型烟气分析仪量程在设备出厂时被锁定，无法现场修改。

3、滨州正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及时维护导致分析仪镜头粉尘覆盖，在线监测数据失真，目前运维公司已及

时对设备进行维护。

1、2017年5月8日该公司以“铝电环字〔2017〕231号”文件，向滨州市环保局递交了书面验收申请；

2、由于督察组检查人员检查时将粉尘仪供电线路（220V）断开，不慎造成打火，线路短路，粉尘监测数据为零；

3、滨州市恺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更换标气。

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将按照上级环保部门工作部署进行开展；

碱水喷淋作为临时应急脱硫措施，且碱液出口设置于碱液池内，不存在负压吸入空气稀释烟气的可能，废气

含氧量和流量不会发生变化。

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将按照上级环保部门工作部署进行开展。

目前，该公司焦炉烟囱在线监测采样口下方的碱水喷淋设施已停用。

针对该公司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的违法行为，邹平县环保局依法对其下达行政处罚，罚款2万元；

该公司针对督察发现发现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措施：一是出焦口安装集尘、吸尘设备，无组织排放的烟气和

粉尘统一进入脱硫除尘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目前正在整改。二是料厂内破碎、筛分设备建设厂房，杜绝露

天作业。三是料堆做到全覆盖，在料厂四周加设喷淋设施，已完成。

邹平县已完成火电行业（含天地缘实业）的排污许可证网上申报和公示工作，下一步待市局核发排污许可证。

该企业是氧化镁湿法脱硫，并非双减法脱硫，烟气经氧化镁湿法脱硫后经烟囱外排，在线监测采样口下方未

设置碱水喷淋设施稀释烟气。

该企业采用间断打浆法往脱硫塔内补充新鲜浆液，浆液PH值相对不是很稳定，有波动，当一次性补浆较多时，

二氧化硫有显示0mg/m3的情况；该单位在线监测设备采用稀释法，分析仪采用紫外荧光法，稀释过程在稀释

采样探头处完成，采用1:100倍的稀释比，只需抽取少量烟气并稀释100倍后进入分析仪测量换算。督查时

二氧化硫分析仪的采样进气管被拔出后，样气并未经过探头稀释，测量数据是真实数据的100倍，数采仪及工

控机故出现二氧化硫数据异常升高的情况。显示数据是分析仪显示值乘以稀释比，二氧化硫113 mg/m³，实

际为1.13 mg/m³ ，零点飘移误差在国家规定范围之内。

4、经查询，滨州市在线监测数据平台烟温、含氧量均有显示。

5月29日，邹平县环保局对进行了现场监测比对，经监测比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手工比对数据与在线数据

一致。

由于近期督察组督查力度大，运维公司安排工作人员配合督察工作，导致日常巡检、定期校准等工作人员不

足。经调度，目前已完成设备维护、校准等维护工作。同时，该公司已完成在线数据接入工作。

1、经查5月27日在线数据，5-6#排放口日均值未超标。

2、5-6号机组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运维工作已完成。

1、阳信县局要求其立即与山东鲁珠集团有限公司资料科联系，查询该项目的环评审批手续，否则将责令其重

新办理。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对年产 80 万吨水泥项目重新办理环评手续，我局已立案处罚。

2、阳信县环保局已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阳环责改字[2017]68号）并已立案。截至

目前，该公司的上料皮带已封闭完成，对原料进行了覆盖，并安排专人对地面积尘进行清扫，经常洒水。

3、针对厂内正在建设的20万吨水泥砂浆项目无环评手续，阳信县环保局已责令其停止建设并立案处罚。以

上问题已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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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情况

处罚类型

行政处罚、行政

拘留

行政处罚、行政

拘留

行政处罚

一般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一般行政处罚

一般行政处罚

一般行政处罚

一般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一般行政处罚

一般行政处罚

一般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处罚文号

阳环罚字[2017]

58号、阳环拘移

[2017]3号

阳环罚字[2017]

59号、阳环拘移

[2017]2号

惠环罚字【2017】

25号惠环罚字

【2017】26号惠环

罚字【2017】27号

邹环罚字【2017】

075号

阳环罚字[2017]

61号 阳环罚

字[2017]62号

惠环罚字【2017】

46号惠环罚字

【2017】47号

惠环罚字【2017】

44号惠环罚字

【2017】45号

惠环罚字【2017】

69号惠环罚字

【2017】70号惠环

罚字【2017】71号

惠环罚字【2017】

65号惠环罚字

【2017】66号惠环

罚字【2017】67号

惠环罚字【2017】5

号

惠环罚字【2017】

77号

惠环罚字【2017】

80号

惠环罚字【2017】

55号惠环罚字

【2017】83号惠环

罚字【2017】84号

号惠环罚字

【2017】85号号惠

环罚字【2017】86

号

邹环罚字[2017]

094号

邹环罚字[2017]

083号邹环罚字

[2017]102号邹

环罚字[2017]103

号

邹环罚字［2017］

101号

邹环罚字[2017]

106号

阳环罚字[2017]

80号、阳环罚字

[2017]81号

邹环罚字［2017］

123号

邹环罚字［2017］

121号

邹环罚字[2017]

130号

阳环罚字[2017]

97号、阳环罚字

[2017]98号、阳

环罚字[2017]99

号

处罚金额

（元）

10万元

10万元

140000

3万元

6万元

13300

16000

40000

50000

60000

6000

10000

210000

1万

12万

1万

2.1万

10万、10万

12万

1万

2万

8.05万、0.5

万、1万


